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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製造毒品或鴉片者，處死刑」之規定，立法固嚴，惟因戡亂時期，

倘不澈底禁絕煙毒，勢必危害民族健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故該項

規定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又該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並不因

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之不同而異其適用，亦無牴觸憲法第七

條之可言。至聲請人指摘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度台覆字第二三號確定終

局判決，係以聲請人之自白及共同被告之不利自白，作為有罪判決之唯

一證據等情，不在解釋憲法範圍以內，併予敘明。

釋字第一九五號解釋（74.5.31.）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之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

規定，有欠明晰，易滋所得稅法第十五條之誤用，致與獎勵投資條例之

立法精神有所不符，惟尚不發生牴觸憲法第十九條之問題。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中華民國六十

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二兩款，

對於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有由中華民國境內之公司分配與股

東之盈餘所得者，准其依同條項各該款之規定，就源扣繳所得稅，不適

用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原在藉減輕投資人之稅負，提高華僑及外

人投資之意願，以達成吸引國外資本之立法目的。是獎勵投資條例有關

所得稅部分，乃所得稅法之特別法，其因投資而受獎勵之人民之納稅義

務，自應以上開獎勵投資條例為主要根據。

夫妻雙方如居留國外，分別依法申請投資，並經核准，而均合於上

開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雖夫妻之一方因擔任

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為經營管理其投資事業，於一課稅

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一百八十三天，認為應依所得稅法第七條第

二項第二款之規定，視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辦理結算申報綜合

所得稅，但他方既合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即應有



釋字第一九六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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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享受此項獎勵之權利，其分配之盈餘所得，自應就源扣繳所得稅，

不適用結算申報之規定，始合國家獎勵投資之目的。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之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本條例第十七條所稱公司分配之盈餘或合夥人應分配之盈餘所

得，依法應由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申報者，不適用免辦結算申報之規

定」，意義有欠明晰，致適用此項施行細則，易於導致所得稅法第十五

條「納稅義務人之配偶……有前條各類所得者，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

申報課稅」規定之誤用；使分別依法請准投資之夫妻，必須就其投資事

業分配之盈餘所得，合併申報所得稅，增加投資人之稅負，與上開獎勵

投資條例之立法精神有所不符，惟尚不發生牴觸憲法第十九條之問題。

釋字第一九六號解釋（74.6.4.）

【解釋文】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計

算土地漲價總數額時，應按土地權利人及義務人向當地地政事務所申

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最近一個月已公告之一般躉售物價指數調整原規

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旨在使土地漲價總數

額之計算，臻於公平合理，與憲法第十九條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土地出賣人出賣未經整理劃分之土地，無從依限申請權利變更登

記及申報移轉現值，繳納土地增值稅，而已將土地交付買受人使用，俟

地政機開整理劃分完畢，可辦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時，土地公告現值提

高，其因自然漲價所生之利益，既非出賣人即原納稅義務人所獲得，而

為買受人所享有。該部分之土地增值稅，依本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八

○號解釋，應於其後有法定徵收原因時，向獲得該項利益者徵收，始合

於租稅公平之原則。

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土地增值稅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之

（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遇一般物價有變動時，土地漲價總數額，依




